
附件9

优秀工程项目技术人员推荐说明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提升我市房屋建筑工程质量水平，鼓励工程建设企业和行业从业人员积极打造精品工程，弘扬“工匠精神”与质量至上理念，促进内部人才队伍建设，强化标杆引领与榜样作用，拟对通过了广州市建设工程质量水平评价的优秀工程中贡献较大的相关技术人员进行表扬，具体的要求如下：

一、范围和对象

（一）范围

通过了广州市建设工程质量水平评价的优秀工程。

（二）对象

参与工程的建设单位、代建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参建单位等相关责任主体的相关技术人员，总承包单位项目经理和项目总监除外。

二、推荐名额

推荐人员须在工程人员架构表内，数量由工程的建设规模所属档次以及评价等级确定。工程相关单位填写推荐表时，可按工程所在档次的最高评价等级考虑推荐人员数量，推荐人员名单须按先后顺序填写。工程的所属档次以及评价等级划分如下：

（一）推荐档次划分

1.面积1万平方米或造价5000万元以下‌的，划为1档；

2.面积‌1万（含）至5万平方米或造价5000万（含）～1亿元的，划为2档；

3. 面积5万平方米造价1亿元及以上‌的，划为3档。

（二）推荐人数

相关单位按质量评价等级和档次确定推荐人数

1.质量评价A级推荐人数：

（1）1档，各1人；

（2）2档，各2人；

（3）3档，各3人。

2.质量评价AA级推荐人数：

（1）1档，各2人；

（2）2档，各3人；

（3）3档，各4人。

3.质量评价AAA级（五羊杯）推荐人数：

（1）1档，各3人；

（2）2档，各4人；

（3）3档，各5人。

三、推荐方式

相关单体按申报工程条件自主确定推荐人员名单并盖章，由工程总承包单位收集并填写推荐表（详见附件10）并上传申报系统，电子版报送到我会电子邮箱2534879594@qq.com。

四、推荐时间

推荐时间：工程申报广州市建设工程质量水平评价时一并推荐。

五、申请时需上传系统的资料

（一）优秀工程项目技术人员推荐表（附件10）；

（二）施工许可证、合同等推荐单位参与该工程的证明材料；

（三）工程人员架构及任命文件、委托书、上岗证等证实性资料。
六、其他

提交的推荐资料必须真实有效，一经发现资料与实际不符或存在造假的情况，即取消资格并由推荐单位承担其他相关责任。


